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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防止原料、化學品等的危害，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規要求雇主必

須對具危害性化學品實施那些措施？實施時有那些相關標準或規則須

優先適用？（25 分）

職業安全衛生法基於「源頭管制」的立場指定特定機械、設備或器具，

其構造、性能及防護必須符合安全標準。請問申報者要如何佐證該產品

符合安全標準？目前依該法第 7 條被指定之機械、設備（耗材及機械安

全裝置除外）有那幾項？（25 分）

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，對離心機等 6 種機械或部位有危及勞工之虞者，

應設置護罩、護圍或具有連鎖（interlock）性能安全門。試以數學式及∕或

圖說明連鎖機制及其之所以能確保安全的理由。（25 分）

試說明物質的沸點、黏性、液體的比重、與水的混合性、導電度等物性

對火災爆炸的風險有何影響？（25 分）


